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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107年7月份特約服務費用申報作

業，請比照107年1至6月份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107年1至5月份特約費用申報作

業之辦理原則，前經本部以107年2月7日衛部顧字第107196

0089A號函、107年2月27日衛部顧字第1071960212號函、1

07年3月26日1071960384號函、107年5月7日衛部顧字第10

71960632號函、107年6月27日衛部顧字第1071961233號函

，及107年7月3日衛部顧字第1071961291號函送各地方政

府在案。

二、請貴府儘速完成今(107)年1至7月份費用申報暨核銷作業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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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長 陳時中 出國

政務次長何啟功代行


